
采购需求

1.项目说明

1.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
1.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，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

他标准、规范，中标人供货时应当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。

1.3 投标人应保证货物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。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

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、正常运转和保

养后，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。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由于

设计、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。所投产品应提供详

细的技术资料，应有检测报告等详细资料。

2.采购产品技术规格、要求和数量（包括附件、图纸等）

2.1产品技术规格、要求和数量

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单价控制价

1

掺混肥料

（含部分

海藻酸包

膜尿素）

★1.氮、磷、钾(30-0-10),总养分含量≥40%，含

氯（低氯）（氯离子含量≤15.0%）；

★2.海藻酸含量≥200mg/Kg；

★3.海藻酸包膜尿素氮占尿素总氮的质量分数≥

40%；

★4.形态：颗粒状（2-4.75mm 大小颗粒≥90%）；

★5.规格：40kg/袋；

★ 6. 其 他 参 数 执 行 GB/T21633-2020 和

HG/T5050-2016；

7.肥料各项参数完全可以达到穴施、沟施的条件。

5000 元/吨

★2.2 其他要求

2.2.1 本项目投标人进行单价报价，单价不超过 5000 元/吨。 最低供货数

量为 266 吨。 如投标人报价低于 5000 元/吨，预算金额剩余资金用于招标人在

原基础采购总量的基础上增加肥料的采购数量。

2.2.2 投标产品必须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，质量达到国家或行业有关

标准。投标人批量供货前须提供有关货物（包括原材料、燃料、设备、产品等）

的合格证明材料、详细技术资料和检测报告等，若检测结果不符合有关规定标准



的，中标单位承担全部损失，投标文件需提供相关内容承诺书。

2.2.3 肥料产品符合 GB18382-2021《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》

2.2.4 服务期间不得使用不合格产品，否则招标人有权要求中标人重新提供

合格产品；造成农作物受损失的或招标人其它损失的，中标人应当予以赔偿。

2.2.5 提供的货物在实际使用过程中，中标人应对使用者尽到技术宣传、指

导义务，若因宣传、指导不到位而致使使用者使用不当，造成的后果应由中标人

和使用者协商解决；在实际使用过程中，如果达不到该产品所应表现的效果，给

用户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则中标人应给予赔偿。

2.2.6 中标人不得弄虚作假骗取补贴款，一经出现，招标人有权视情况终止

合同, 中标人赔偿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。

2.2.7 中标人应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服务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事件由中标人

负责。

2.2.8 投标人未出现重大质量事故，无政府采购招标违约情况，投标文件需

提供相关内容承诺书。

★3.商务条件

3.1 交货期

合同签订之日起 5日内供货。

3.2 交货地点

采购人指定地点（中标供应商根据各镇、村所需的品种和数量，在交货日期

之前，及时、保质保量送到指定地点）。

3.3 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后，三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；剩余 70%，待肥料检验合格、项

目验收完成并向采购人开具合格发票后，采购人向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支付申请，

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按程序一次性付清。

3.4 质量保证期

3.4.1 货物交付后至玉米收获结束。

3.4.2 质量保证期内，如果证实服务成果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

使用不符合要求等，中标人应立即弥补缺陷，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要求。如

果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 3 天内未能弥补缺陷，招标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

施，但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，招标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。

3.5 验收



3.5.1、验收方式：货物交付后玉米收获前，莱西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专

家组验收。

3.5.2、货物运抵现场后，招标人将对货物数量、质量、规格等进行检验。

如发现货物与合同不符，招标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

出索赔要求。

3.5.3、经实施作业和验收过程中监督肥料质量和效果无任何问题，检验合

格，由专家组出具验收报告，作为付款凭据之一。

3.5.4、验收内容

（1）肥料的品牌、生产厂家、型号、剂型、含量等是否符合合同规定。

（2）服务质量是否达到招标人要求。

3.6 售后服务

3.6.1 中标人需提供完善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过程服务。中标人在接招标

人通知一小时内做出响应，六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及时解决招标人提出的问题或实

际发生的问题,若不能按时解决,应启用应急服务方案。

3.6.2 中标人因工作失误等非主观原因造成的损失由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

对其进行 相应的处理，并告知中标人；中标人主观故意造成的损失，由中标人

承担相应责任；中标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肥害或其它问题，由中标人承担全部

责任。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投标人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

应。

带“▲”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，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、

发展改革委最新发布“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”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。

带“※”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，中标后投标人送至采购

人指定地点封存。投标人提交的样品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，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法

律责任。

带“●”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，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，采购人根

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、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。

带“◆”标注的为可能实质性变动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内容。


	采购需求
	1.项目说明
	2.采购产品技术规格、要求和数量（包括附件、图纸等）
	★3.商务条件


